淄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办公室

关于印发《淄博高新区重大行政决策目录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部、局、中心，四宝山街道、中埠镇，市驻区各部门、单位，各直属企事业单位，各有关单位：

《淄博高新区重大行政决策目录管理办法》已经管委会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淄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管理委员会办公室

                           2021年8月3日

淄博高新区重大行政决策目录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规范高新区管委会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管理,根据《淄博市重大行政决策目录管理办法》等规定,结合高新区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高新区实行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以下简称“决策目录”)管理制度。高新区管委会决策目录的编制、调整及其管理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管委会应当按照《淄博高新区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第三条规定的事项范围，将有关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纳入目录管理。
宏观调控决策、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决策以及管委会内部事务管理决策，不列入决策目录进行管理。
第四条  决策目录的编制、调整及其管理，应当遵循依法、科学、民主、公开、高效的原则。
第五条  司法行政部门具体负责决策目录的编制、调整及管理工作，协调解决决策目录编制、调整及管理中的重大问题。
管委会各部门应当根据国家和省、市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和本办法要求，做好决策事项建议项目的申报工作，并配合司法行政部门做好决策目录的编制、调整及管理工作。 
第六条  司法行政部门应当于每年年初向管委会各部门征集决策事项建议项目，也可以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决策事项建议项目。
管委会各部门应当根据管委会年度重点工作任务确定决策事项建议项目；可以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出的书面建议中选择决策事项建议项目。
决策事项建议项目包括决策事项名称、承办部门、实施时限、拟解决的主要问题、建议的理由和依据、解决问题的初步方案及其必要性、可行性等内容。
决策事项建议项目应当经申报单位集体研究论证后提报。
第七条  司法行政部门应当会同工委管委会办公室、经济发展局、财政金融局等部门以及决策事项提报部门对决策事项建议项目进行分析研究和审查认定，对属于决策事项的，应当形成决策目录草案，在征求相关部门的意见后，提交工委会研究。
第八条  除依法不得公开的决策事项外，决策目录经工委会研究通过后，应当于每年４月底前向社会公布。
第九条  纳入决策目录管理的决策事项，承办部门应当按照《淄博高新区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的要求，履行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和集体讨论决定等法定程序。
应纳入而未纳入决策目录管理的以及未履行重大行政决策法定程序的决策事项，不得提交工委会研究。
第十条  决策目录可以根据法律、法规、规章、行政规范性文件和政策的制定、修改、废止以及管委会年度工作任务的调整等情况及时予以调整。
决策承办部门和其他相关部门根据前款规定需要增加或者调整决策目录的,向司法行政部门提出调整建议,由司法行政部门按照本办法第七条、第八条、第九条规定办理。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出调整重大行政决策事项建议的，由相关部门组织研究，需要增加或者调整决策目录的，应当按照本条第二款规定办理，并将办理情况及时反馈相关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第十一条  司法行政部门和决策事项承办部门等相关部门应当利用信息化手段加强对决策目录和决策事项的管理,实现重大行政决策程序全过程记录。
第十二条  决策目录管理制度实施情况纳入各部门法治政府建设工作考核。
第十三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不执行决策目录管理制度，造成决策严重失误或者导致恶劣影响的，依法追究相关人员责任。
第十四条  各部门、单位，街道办事处和镇人民政府决策目录的编制、调整及管理参照本办法规定执行，其决策目录应当自印发之起10日内报高新区司法行政部门备案。
《淄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印发〈淄博高新区重大行政决策目录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淄高新管办发〔2017〕4号）同时废止。
